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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债务到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到期未偿还债务的基本情况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资产北京分

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资产

湖北分公司”）原在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公司控股子

公司的重组债务余额合计为 55.9亿元。为优化公司债务结构，经友好协商，包

括公司及相关控股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泛海”）、泛海集团有限公司（系中国泛海控股股东，以下简称“泛海集

团”）、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信达资产湖北分公司等相关方签署了《合作协议》，

约定由泛海集团、中国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等相关

方共同设立合伙企业即芜湖信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芜

湖信海”），并约定信达资产湖北分公司及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分别将其持有的

对公司上述债务对应的债权（以下简称“信达债权”）注入该合伙企业，泛海集

团将其所持有的泛海绿能投资有限公司的 57%股权（以下简称“泛海绿能股权”）

注入该合伙企业，约定以上述泛海绿能股权为信达债务提供还款来源，即后续泛

海集团处置泛海绿能股权的所得将优先用于偿还上述债务。泛海集团、中国信达

等相关主体签署了《合伙协议》。公司及相关控股子公司与芜湖信海签署了《债

务重组协议》，确定了债务偿还安排，约定公司债务重组宽限期延长至 2023年

8月 21日。后信达方因认为公司未依照《债务重组协议》约定执行还款计划，

而向公证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并向法院申请对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中央

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心大厦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武汉泛海城市广场开发

投资有限公司、北京星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大连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大连黄金山投资有限公司以及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强制执行，法院因此执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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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查封、冻结了公司部分资产。现本次执行程序已终结。后公司及相关控股子公

司与芜湖信海签订了《债务重组及和解协议》，约定债务重组宽限期延长至 2025

年 10 月 27 日（涉及债务的本金约 49.82 亿元）。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20 年 6

月 29 日、2020 年 7 月 17 日、2022 年 8 月 31 日、2023 年 5 月 16 日、2023 年

11月 1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的相关公告。

2025年 9月 30日，公司收到芜湖信海送达的《通知书》，现因武汉中央商

务区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心大厦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及武汉泛海城市广场开发投

资有限公司进入预重整程序，芜湖信海作为债权人拟向管理人申报债权。若公司

及相关控股子公司未于芜湖信海发送本通知 10日内纠正违约行为，则芜湖信海

向公司及相关控股子公司发送本通知之日起视为公司及相关控股子公司未清偿

的债务立即到期。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根据芜湖信海《通知书》要求，该笔债务提前到期，剩

余未偿还金额为本金 12.83亿元、利息 78,799,100元及重组宽限补偿金。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拟采取的措施

公司及相关控股子公司未能按期偿还债务，可能会面临债权人就未履行债务

向法院申请执行而导致资产被查封、冻结、拍卖等风险，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一

定负面影响。

后续，公司将以市场化、法治化为基本原则，积极与债权人沟通，探寻一切

可行方案，争取妥善解决公司债务问题；同时，公司将积极寻求引入投资人和战

略资源，为公司发展注入新动力，助力公司化解债务风险。

三、其他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10月 9日


	一、到期未偿还债务的基本情况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2025年9月30日，公司收到芜湖信海送达的《通知书》，现因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心大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根据芜湖信海《通知书》要求，该笔债务提前到期，剩余未偿还金额为本金12.83亿元、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拟采取的措施
	公司及相关控股子公司未能按期偿还债务，可能会面临债权人就未履行债务向法院申请执行而导致资产被查封、冻
	后续，公司将以市场化、法治化为基本原则，积极与债权人沟通，探寻一切可行方案，争取妥善解决公司债务问题
	三、其他

